
 
通訊地址：葵涌麗祖路 77 號 2 字樓下葵涌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             

（轉交香港肢體弱能人士家長協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就 2007 年 7 月 9 日立法會 
「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」 

關於《2007 年復康計劃方案》的意見 
 
2007 年 
復康計劃方案 

 
本會於立法會曾經提出的建議： 
 

第 四 章  

醫 療 康 復  
 

肢體弱能學童除了要購置日常必須之復康器材及消耗品外，亦會因其殘疾而

要經常留院治療，而每月3,000 元之院費就依靠高額傷殘津貼2,280 及家屬補

貼繳付，但現行政策下，殘疾人士出院後，還需退還留院期每月1,140給社署，

實令非綜援家庭照顧者《百上加斤》。 

 

（1） 就著殘疾學童住醫院的需要，絕對不能與老人家住安老院的處境相提

並論，建議殘疾學童住院期間，仍然維持原有的傷殘津貼不作扣減。 

 

（2） 面對各樣醫療費用增加，及醫療融資推行，實使有殘疾子女的非綜援

家庭照顧者膽顫心驚，建議當局為該等背景殘疾人士提供醫療保障。 

 

第 六 章  
教 育 服 務  

 

（1）推行新高中學制時，不應將現行的初中四年制削減為三年制。 
 
（2）推行職業導向課程時，關注肢體弱能學童缺乏人手及交通配套支援。 
 
（3） 為有融合教育需要的肢體弱能學童設立評估及轉介入讀主流學校機

制，並且在檢討融合教育時，關注肢體弱能學童的交通需要。 
 

第 七 章  

就 業 和  

職 業 康 復  

（1）現時的職業培訓工種狹窄，體力勞動種類居多：洗車、淋花、剪草等…，

當局應開發更多不同文職課程，例如：辦公室助理、電腦設計排版等…，

以便肢體弱能學童適合入讀，提升他們的就業機會。 
 
（2）集中跟進《特教畢業生》的失業情況。 
 

（3）當局可依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》定下的「殘疾人按比例就

業」為藍本，按本港實際情況，為政府部門首先定下「殘疾人士就業配

額」，以現時的2.1%殘疾公務員為基礎按年度增加比例，循序漸進分階

段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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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八 章  

住 宿 服 務  

 

 

（1）將空置的舊校舍改裝為殘疾人士院舍。 

 

（2）預早在擬興建院舍之區域，無論在選址或興建前先行與各相關政策局共

同商議，減低興建院舍之阻力，以加快解決肢體傷殘人士院舍嚴重不足

的問題。 

 

（3）應將殘疾人士住宿評估機制中「主要照顧者的年齡限制」由60歲降低至

50歲，使需要長期扶抱照顧肢體弱能子女的家長，無需等至60歲才可為

子女輪候住宿服務。 

 

第 九 章  

日 間 照 顧 和  

社 區 支 援  
 

（1）增加社區支援服務之物理治療服務，及加強上門協助照顧者為殘疾人士

清洗沐浴之社區支援服務隊伍，使家屬不至於獨力照顧殘障者。 

 

（2）當局除了加強「日間照顧和社區支援」服務，以支援照顧者外，也應關

注非綜援家庭除了繳付購買服務之費用外，還需繳付高昂的交通費（每

天約 60-100 元）。 
 

第 十 一 章  

通 道 設 施 和  

交 通 服 務  

 

（1）增加殘疾人士設施的引路標誌。 

 

（2）加快改善舊式巴士總站上落車的下斜路邊石。 

 

（3）當局應定下「殘疾人士與照顧者使用公共設施指引」，釐清殘疾人士照

顧者責任角色。 

 

（4）當局應盡早全速改建獨立傷殘廁所。 

 

（5）政府致力推行的『生活環境輔導』服務的職權範圍，也應具有為《無障

礙通道及設施》寫出清晰易明的告示或指引的功能，使前線工作人員，

能更清晰有指引下，向殘疾人士及照顧者提供協助。 

 
 
總結： 
 
就著《2007年復康計劃方案》內容沒有為肢體弱能人士之家長照顧者提出具體建議，而照顧者長

期要面對各種照顧上的困難、勞心勞力、散盡積蓄，最終一身病痛。我們盼望政府能早日落實支

援照顧者政策，使我們無論在照顧、心理和經濟上，得到實質的支援。 
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 年 7 月 9 日 


